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5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授國部字第1156000120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說明四

主旨：有關新修正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

辦法及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相關實務

執行事宜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(以下

簡稱解聘辦法)」部分條文及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

成績考核辦法（以下簡稱考核辦法）」第5條、第6條之1條

文，業於115年1月12日修正施行。

二、為利落實旨揭法規修法意旨，解聘辦法及考核辦法實務執行

說明如下：

(一)平時預防措施

１、解聘辦法第1條之1：

(１)增訂本條次係為建立親師生溝通預防機制，透過日常

瞭解教師教學與溝通狀況，藉此建立正向互動與支持

機制，促進親師生良性交流，發揮事前預防功能。

(２)公開授課為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實

施要點五、教師專業發展」之相關規定，本署並頒有

各學習階段學校實施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參考原則，

持續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，形塑同儕共學之

教學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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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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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 函

地址：413415 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
4號

承辦人：李佩真
電話：04-37061538
電子信箱：e-p221@mail.k12ea.gov.tw



(３)本條所稱「觀課」係指上開（2）之學校公開授課活

動，非解聘辦法新增學校得以觀課為名，對教師進行

監管措施。

(二)檢舉與受理階段

１、解聘辦法第9條：

(１)為使學校決定檢舉案件受理與否之程序更加嚴謹，並

回應校長是否偏頗或承受不當壓力之疑慮，本次修正

調整校長於受理階段之角色分工，明定學校接獲檢舉

案件時，校長應邀集外聘之調查人才庫專業人員1人、

校園事件處理會議（以下簡稱校事會議）之教師代表、

家長代表（即學校依解聘辦法第12條第2項第2款及第

4款之已聘任委員）召開會議認定，是否應不予受理。

(２)校長負召集、釐清事實及行政協調之任務，認定會議

並以無記名投票方式表決，但校長不參與認定表決。

(３)依第59條規定，本條第1項所定校長召開會議成員之

迴避依行政程序法第32條及第33條規定處理。表決時

迴避之成員不計入該項表決之成員人數，亦即，扣除

迴避成員人數後，以無記名投票表決過半數同意認定，

始得為不予受理。

(４)為落實匿名檢舉不受理，刪除原未具真實姓名「但檢

舉內容包括行為人及具體行為者，不在此限。」之規

定，學校並應確實善盡解聘辦法第5條第6項保密義務。

２、解聘辦法第9條之1：為落實檢舉案件依情節分流處理機

制，解聘辦法之受理與調查以涉及第2條第4款及第5款

規定之情形者為範圍，明定學校接獲檢舉後，經解聘辦

法第9條第1項認定會議，認定行為人有考核辦法所定懲

處之情形，學校應適（準）用考核辦法規定辦理，檢舉

案件並續依考核辦法第6條之1規定續處。依解聘辦法第

13條第2項規定，認定涉及懲處情形者，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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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解聘辦法第9條之2：為明確規範主管機關接獲檢舉或知

悉事件時之處理權責，明定主管機關於接獲檢舉或知悉

事件時，應先檢視是否有應不予通知學校處理之情形，

避免將不予受理之案件，通知學校處理，增加不必要之

行政負擔。至所稱「知悉」，包括學校主管機關接獲陳

情而知悉檢舉事件之情形，併予敘明。

(三)調查及終局處理階段

１、解聘辦法第19條：為使當事人及檢舉人於調查小組進行

調查時，能知悉受檢舉之內容要旨，俾利配合調查，爰

修正第1項第4款，增列調查小組通知當事人及檢舉人配

合調查時，其書面通知應記載調查原因。

２、解聘辦法第43條：行為人於教評會陳述意見前，為維護

其法律上利益，應由學校主動提供調查報告及輔導報告，

爰修正明定學校至遲應於行為人至教評會陳述意見七日

前，主動提供調查報告及輔導報告。依第25條第1項第5

款規定移送考核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審議時，行

為人於該會議陳述意見前，亦同。

３、考核辦法第6條之1：

(１)檢舉案件如依解聘辦法第9條之1或第13條第2項，認

定行為人涉及教師懲處情形者，學校應派校內人員調

查為原則，必要時得派校外人員調查。又所謂「必要

時」，係指學校遇有特殊情形，例如因行政程序法迴

避等事由，難以由校內人員進行調查時，始得委派校

外人員調查。

(２)檢舉案件調查完成後，應填載處理報告表單，簡要敘

明該事件之事實認定及相關事項，若屬應予懲處之情

形者，應提學校考核會或考核委員會審議。

(３)學校作成處理結果後，除懲處結果應報主管機關核定

者外，其餘案件包括處理結果未懲處及經主管機關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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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核辦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授權學校毋須函報主管機

關核定者，均應將經填載之處理報告表單及學校相關

會議紀錄，報主管機關備查，俾供主管機關事後監督。

三、本部將持續關注實務執行情形，後續以半年為期追蹤制度實

務影響，作為配套措施與後續制度調整重要精進參考，並在

確保學生及教師權益下，審慎推動制度調整。

四、檢附解聘辦法Q&A、校園事件受理流程圖、處理報告表單各1

份供參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、各國立高級中等學校、各國立國民小學、各私立高級中
等學校(不含北高新北臺中桃園五市)、國立臺灣戲曲學院

副本：本部國教署高中組、本部國教署國中小組、本部國教署學前組、本部國教署原特
組、本部國教署學安組、本部國教署體衛組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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